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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诺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青岛青铁一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城市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价格为16.66元/股，共计发行普通股1,579,578股，合计募集资金为26,315,789.00

元。本次募集资金款项中的5,000,000.00元用于东莞市诺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青岛的

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实验中心建设，21,315,789.00元用于对子公司青岛青铁诺丽轨道

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后补充流动资金。 

2023年12月22日，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

相关议案。 

2024年1月9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股转函〔2024〕56

号”《关于同意东莞市诺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 

2024年1月31日，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司农验字

[2024]23009360017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24年1月22日止，公司

收到认购人以货币资金缴存的股份认购款合计人民币26,315,789.00元。 

2024年3月12日，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票1,579,578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公司重新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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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2024年1月23日，公司与主办券商开源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中信银行东莞分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2024年1月26日，公司及子公司青岛青铁诺丽轨

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主办券商开源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青岛银行延安二路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该等三方监管协议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相关规定要求，履行情况正常，不存在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金额（元） 
截至2025年12月

31日余额（元） 

东莞市诺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东莞

万江支行 
8110901012401683220 5,000,000.00 85,622.80 

青岛青铁诺丽轨

道交通科技有限

公司 

青岛银行延安

二路支行 
802100200779937 21,315,789.00 11,474.37 

合计 26,315,789.00 97,097.17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严格按照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

理，严格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三、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

资金的情形，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余额转出的情形。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东莞市诺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实验中心建设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0.00 

加：利息收入 13,359.27 

减：银行手续费支出 464.80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4,743,093.41 

其中：支付设计款 407,843.00 

      支付工程款（含实验室设备工具等） 4,083,627.41 

      其他费用（办公家具等） 251,623.00 

三、其他 -184,1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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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专户借入用于支付手续费等 5,000.00 

      司法强制扣划（注） -189,178.26 

四、募集资金专户结余余额 85,622.80 

注：上表中，司法强制扣划系因公司及子公司东莞市诺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东莞市德谦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据“（2025）粤1971执32041号”《执行通知书》

进行强制扣划189,178.26元；该笔金额已于报告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续： 

项目-青岛青铁诺丽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21,315,789.00 

加：利息收入 148,957.62 

减：银行手续费支出 318.11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21,452,954.14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21,452,954.14 

三、募集资金专户结余余额 11,474.37 

 

 

四、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除因上述服务合同纠纷引发法院强制执行而导致募集资金账户被动发生司法扣划

事项外，本报告期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或使用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形。 

 

五、 备查文件 

《东莞市诺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东莞市诺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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